
济 南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关于 2025 年度特种设备生产（含电梯维保）单

位、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抽查情况的通报

各区县（功能区）市场监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济南市特种设备生产（含电梯维保）单位、检验检测

机构的监督管理，规范特种设备生产和检验检测工作行为，提高

特种设备生产（含电梯维保）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的检

验检测工作质量，督促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特种

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全市

2025 年度特种设备生产（含电梯维保）单位、检验检测机构监

督抽查工作。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监督抽查情况

此次监督抽查采用重点抽查与“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相结

合的方式，侧重来信来访、投诉举报和日常监察等工作中发现的

问题和薄弱环节，共监督抽查 145 家由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许

可或核准的特种设备生产单位、检验检测机构。

监督抽查的主要内容为：生产单位是否持续满足许可条件、

质量保证体系是否有效运行、产品质量安全性能是否符合特种设



备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的要求。重点对单位资源条件的变化

情况、质量保证体系的变更及运行情况、产品质量安全性能保障

情况等进行检查，对从事电梯维保单位监督检查的同时检查了电

梯现场维保质量情况等；检验检测机构是否持续满足核准条件，

质量保证体系的变更及运行情况，检验检测工作质量是否符合安

全技术规范及有关标准的要求，检验检测报告的符合性等。

监督抽查发现全市145家特种设备生产（含电梯维保）单位、

检验检测机构共发现存在的问题862项。其中，1家压力容器设计

单位发现问题3项、4家压力管道设计单位发现问题11项、14家

压力管道安装单位发现问题111项、17家压力管道元件制造单位

发现问题96项、28家压力容器制造单位发现问题262项、1家安

全附件制造单位发现问题9项、3家锅炉安装单位发现问题10项、

2家锅炉制造单位发现问题9项、2家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修

理单位发现问题11项、5家起重机械制造单位发现问题29项、2

家起重机械安装（含修理）单位发现问题7项、28家电梯安装（

含修理）单位发现问题95项、27家电梯检测（自行检测）机构

发现问题143项、3家安全阀校验机构发现问题18项、4家无损检

测机构发现问题28项、2家气瓶检测机构发现问题10项、1家起

重机械检测机构发现问题5项、1家综合检验机构（自检机构）

发现问题5项，通过此次监督检查，责令不能持续符合发证条件

的4家单位办理注销许可资质，对济南西斯普换热设备有限公司

下达监察指令书，依法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详见附件）。



(一）压力容器设计、压力管道设计单位

存在《压力管道设计技术规定》内容修改后未更新版本，并

按规定批准发布执行；质保体系文件缺少受控标识，未进行受控

管理；审查人员数量不能满足许可规则要求；质量保证手册、质

量方针目标未经法人或授权人批准发布；质量目标分解内容与质

量目标内容不一致，质量目标未全部落实到责任人员；未按照《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的要求

任命质量安全总监和质量安全员等问题。

（二）压力管道安装单位

存在《质量手册》未按照《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

则》（TSG 07-2019）修改单要求，落实、补充质量安全管理的

相关要求；未制定质量安全管理人员责任制（含《质量安全总监

职责》《质量安全员守则》等）；未制定《质量安全风险管控清

单》；未见质量安全总监、质量安全员的培训、考核制度等有效

实施的见证；计量器具、设备仪器校准证书或检定证书超期；缺

少仪器设备作业指导书；未制定质量计划的控制要求；未能提供

体系人员、作业人员、检测人员在本公司执业证明资料；缺少上

年度或本年度内部审核报告、管理评审报告等问题。

莱芜钢铁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更名为：山东诚安集团

有限公司，六个月内已由钢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其特种设备生

产使用环节进行监督检查，未进行重复检查。

（三）压力管道元件制造单位



存在未设立“成品库”；未提供质量安全责任人员的培训记

录；出厂文件中的产品质量证明书未注明产品的主要几何尺寸；

未能提供体系人员、作业人员、检测人员在本公司执业证明资料；

计量器具、设备仪器校准证书或检定证书超期；营业执照经营范

围未包含许可项目；在质量手册中缺少缺陷召回负责机构设置和

职责的规定；存在关键岗位人员重叠问题，不利于质量保证体系

运行；缺少固溶处理池能力验收见证；未提供上岗前培训记录以

及能力评价证明；未提供产品型式试验证书。

济南东陵石化配件有限公司已于2025年8月14日注销许可信

息，济南金永皓机械有限公司已于2025年9月22日提出书面申请

注销许可信息。

（四）压力容器制造单位

存在未设置作废文件隔离存放处；使用非法焊接改装的氧气

瓶组空气缓冲罐；热处理环节外委单位检测合格证已超期；未提

供上年度或本年度技术、质量体系、专业人员培训计划；原材料

存放场地未见合格区域标志；未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种

设备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73号令）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74号令）合法有效版本；未任命质量安全总监、质量安全员；未

制定质量安全的职责；未按《承压设备焊接工艺评定》（NB∕

T47014-2023）对焊接工艺评定进行转换；在用空气储罐上压力

表、安全阀超检定校验期；油气分离器上压力表超检定期；原材



料板材存放区未划分待检区、合格区、不合格区；焊材一级库的

温度、湿度记录与实际不符；焊材二级库无焊材的发放、回收记

录；质量手册未按《许可规则》第二号修改单进行修订；缺少2024

年内审和管理评审资料、质量目标考核记录；未能提供体系人员、

作业人员、检测人员在本公司执业证明资料等问题。

对济南西斯普换热设备有限公司下达监察指令书，该企业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处

罚金额人民币五万元。山东莱芜煤矿机械有限公司已于2025年7

月8日注销许可信息；山东三清不锈钢设备有限公司、山东汉特

工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华源泰盟（济南）节能设备有限公司三

家企业六个月内已分别由属地区级市场监管部门对其特种设备

生产使用环节进行监督检查，未进行重复检查。

（五）安全附件制造单位

存在未对“法规标准目录”进行更新《缺陷特种设备召回管

理规则》（TSG09—2025）合法有效版本；未提供外委评价报告；

未提供责任人岗前培训及能力认证记录；未提供压力表检定证书

等问题。

（六）锅炉安装单位

存在供方评定记录表中未对热处理受委托单位的设备能力

及数量作出评价；未提供2025年度人员培训计划；对质量目标进

行未量化和分解，落实到各质量控制体系及相关部门等问题。

（七）锅炉制造单位



存在未提供《锅炉安全技术规程（1号修改单）》宣贯培训

记录；未提供《质量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质量保证手册、质量

程序文件中部分标准年号有误；引用标准《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

程》（TSG GO001-2020）已废止；未把《锅炉安全技术规程第1

号修改单》纳入2025年培训计划等问题。

（八）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修理单位

存在未能提供体系人员、作业人员在本公司执业证明资料；

外委协议已超期，未重新签订；质量安全员只任命了工艺质量控

制系统责任人，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未落实；管理

制度和作业文件改版时未修订；未提供焊接工艺评定报告；作废

文件未回收存放等问题。

（九）起重机械制造单位

存在理化委托协议、无损检测协议超期或协议内容未注明有

效期；未制定《质量安全总监》《质量安全员守则》和《质量安

全风险管控清单》；《质量安全员守则》和《质量安全风险管控

清单》制定不规范；焊接工艺评定执行标准不统一；焊接工艺评

定报告需进一步规范化；声级计未进行强制检定等问题。

山东派科思智能停车装备有限公司已于2025年8月26日注销

许可信息。

（十）起重机械安装（含修理）单位

存在未将“无损检测控制”纳入质保手册设置控制要素，不

能满足实际生产需要；质量安全员任命不符合73号令的要求；营



业执照住所与许可证住所不一致，未及时变更；未提供焊接工艺；

未提供2025年度合格受委托方名录等问题。

山东中建众力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六个月内已由山东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对其起重机械安装（含修理）许可项目进行监督检查，

未进行重复检查。

（十一）电梯安装（含维保）单位，对从事电梯维保的生

产单位同时体现了电梯维保质量情况。

本次监督检查共对27家电梯安装单位进行维保质量检查，抽

查电梯21台，发现维保质量问题2项，分别为：停电时紧急报警

装置失效；机房内未设有清晰的应急救援程序。

电梯安装（含维保）生产单位的资源条件、体系建设等其他方面

存在外来文件不齐全，缺少《电梯用钢丝绳》（GB/T 8903-2024）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TSG T7001-2023）、《电

梯自行检测规则》（TSG T7008-2023）等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及相关标准；未制定质量安全总监、质量安全员职责，未制定质

量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电子器具未进行校准；缺少电梯应急演练

记录；使用的电子维保记录，未纳入公司质量保证体系文件管理；

未对电梯维保质量进行不定期检查；营业执照住所与许可证住所

不一致，未及时变更；质量程序文件中引用已废止的规程文件，

未及时根据新颁布的《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进行修改；

机房内没有应急救援程序；曳引钢丝绳平层标识不清晰，紧急操

作时无法检查轿厢是否在开锁区；底坑有积水；质量体系责任人



员、专业技术人员、质量检验人员、项目负责人、作业人员等未

提供社保凭证或报酬支付见证；未注册“山东省特种设备企业端

管理平台”账号；未提供设备开箱记录等问题。

济南瑞茵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六个月内已由山东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对其电梯安装（含修理）许可项目进行监督检查，未重复

检查；山东万融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址、许可地址均已搬迁

至东营市，未进行监督检查。

（十二）电梯检测（自行检测）机构

存在未对济南办事处进行检测质量监督；济南办事处配备设

备仪器不能满足项目测量数据要求；电梯作业指导书的检测仪器

设备配备表中未标明检测液压电梯溢流阀压力所需的压力表；自

行检测原始记录，未按要求记录“门间隙”检测项目所需检测仪

器；未按规定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检测计划 ；“电梯自行检测

报告”的报告编号非唯一性的标识；原始记录未记录供电电压、

环境温度的数据；检测记录中“梯级、踏板与围裙板间隙”未填

写数据；录像中无机房电梯紧急电动运行试验未看到断电及如何

操作的情况，只看到溜车的现象；录像中未看到非操纵逆转保护

的试验方法，未看到轿厢超载保护装置试验方法，未看到轿厢上

行超速保护装置试验方法，只有口述“试验有效”；录像中无机

房电梯应急救援试验未看到操作方法，未看到厅门副门锁的检验；

备案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符；记录表格中检验仪器和设备填写

不规范，数据修改不规范；未提供仪器设备校准证书，公司未建



立济南办事处检测用仪器设备管理档案，未见济南办事处仪器设

备保管、借用记录；责任师不能满足《特种设备检测机构核准规

则》（TSG Z7002-2022）中关键岗位人员的要求；未对声级计进

行强制检定；个别现场检测过程影音记录缺少人员身份面部信息

等问题。

国家建筑城建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华恺智联电梯科技有

限公司、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三家单位六个月

内已由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其电梯检测许可项目进行监督

检查，未进行重复检查。河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技术研究院备案后

未在济南开展电梯检测业务，未进行监督检查。

（十三）安全阀校验机构

存在质量体系人员培训时长低于标准要求时长；质量体系责

任人员未提供社保凭证或报酬支付见证；制定的安全阀校验规程

未按《安全阀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第1号修改单的要求修改；采

用氮气瓶组作为校验气源组未按规定进行并联；安全阀校验委托

无委托单编号等问题。

（十四）无损检测机构

存在《检测报告控制程序》中的职责和检测报告的编制、审

核、批准，对检测报告的审核、批准责任人员的规定不一致，涉

及影响检测结论的报告更正的规定不正确；各类操作指导书未执

行公司相应的检测工艺规程的规定，没有经过技术负责人的批准；



检测原始记录中，底片黑度未填写实测数据；检测原始记录缺少

检测部位示意图等问题。

（十五）气瓶检验机构

存在未制定水压试验装置、超声波测厚仪设备内部校准操作

规程；未制定检验任务控制、工作指令控制程序文件；钢质无缝

气瓶定期检验作业指导书未按《钢质无缝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

（GB/T13004-2016）的要求修订；检验责任师已离职，未及时行

文任命调整；无缝气瓶未办理注册登记；未能提供2025年度气瓶

检验事故应急演练记录；未制定气瓶报废装置设备操作规程等问

题。

济南康和消防技术有限公司、济南诚信气体有限公司两家机

构六个月内已由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其气瓶检验许可项目

进行监督检查，未进行重复检查；济南市气体厂有限公司六个月

内已由天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其特种设备使用、检测环节进行

监督检查，未进行重复检查。山东容泰新特种设备技术检测有限

公司，许可证书已超出有效期，不再经营气瓶检测业务，未办理

换证，未进行监督检查。

（十六）起重机械检验机构

存在缺少《起重机械安全技术规程》（TSG 51-2023）（含

第1号修改单）有效版本；未提供仪器设备在有效期内检定（校

准）证书；检验原始记录检验人员签字人数不能满足《特种设备



检验机构核准规则》（TSG Z7001-2021）附件F第2.6.1.2规定等

问题。

（十七）综合检验机构（自检机构）

存在作业指导书增加流动式起重机定期检验细则内容，未在

体系文件中标明增加内容及修订时间；检验原始记录中未填写的

大车和小车运行速度，不符合《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核准规则》（

TSG Z7001-2021）附件F第F5.8条的规定等问题。

二、针对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要求

对监督抽查发现需要整改的问题，监督抽查机构均向被检查

的特种设备生产（含电梯维保）单位、检验检测机构出具了《备

忘录》，并由被检查的单位（机构）负责人签字确认，同时提出

了整改的建议要求。各单位已按时提交整改报告。被检查的特种

设备生产（含电梯维保）单位、检验检测机构应：

（一）依据《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

管理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令第 73 号）等特种设备生产、检验

检测有关的特种设备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推

动特种设备安全主体责任的落实，特别是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是特种设备安全、质量的第一责任人理念，加强对相关法规、

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培训学习，及时修订完善质量保证体系文

件，强化体系运转，对照此次监督抽查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查

找本单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消除隐

患，不断提升特种设备产品的安全性。



（二）相关鉴定评审机构和监察机构应将此次被抽查单位

《备忘录》中的不符合项目作为鉴定评审或监督检查时的检查重

点，严格按照相应的许可规则和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认真做好

鉴定评审和监督检验工作，推动特种设备生产（含电梯维保）单

位、检验检测机构对相关安全技术规范的学习和贯彻落实，切实

提高工作质量，把好鉴定评审和监督检验关。

（三）抓好督促整改工作，对存在问题较多的特种设备生产

（含电梯维保）单位、检验检测机构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监督，保

证本次监督检查工作切实有效。各区县局要高度重视生产、检验

检测单位安全监管工作，结合本次抽查发现的问题，认真分析辖

区内生产、检验检测单位安全管理形势，特别加强对本次抽查中

证书注销（济南东陵石化配件有限公司、山东派科思智能停车装

备有限公司、山东莱芜煤矿机械有限公司、济南金永皓机械有限

公司）和报备停止在济南市进行检测业务(上海吉时语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的企业后续追踪检查，是否存在违规问题，及时依法

处理，切实提高特种设备生产、检验检测单位安全监管水平。

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 12 月 9日


